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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建筑是一种坚实的文化，对其的保护和使用

对于城市特色的延续和传承，历史和文化活力的再现，可持续

发展的实现以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政府保护和使用以

及相关权利所有者的角度来看，结构使用不当，资源分配不平

衡，并保证资金投入。最后，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使用中三种

主体的相互关系出发，从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建立对策

体系。获得发展权，共享发展权，以及多个专业部门在历史建

筑的保护和使用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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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岛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现状

青岛是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和

理论在中国最早的实践地之一，具有“山一海一岛一城”融为

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和丰富的近代建筑群，在近代城市建设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

青岛历史建筑整体性特点突出，不同历史时期设计建造的

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数量多且分布集中，大部分沿前海一线从

青岛湾到太平湾分布。建筑形式以公共建筑、独立庭院建筑与

里院建筑为主，设计考究、建造精美，融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建

筑思潮、流行风格和元素，成为构成青岛城市风貌的重要因素

之一[1]。
二、青岛市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对策体系研究

（一）研究思路

从我国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实践来看，随着保护制度不

断完善，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已

经充分融入城市更新。从政府角度，部门组织架构和职能发生

转变，因地制宜、切实可行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技术规范和

行动纲领，保障历史建筑的合理保护与利用；逐步建立起了政

府、社会机构、民众等多方面保护机制，确保历史建筑保护工

作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运行；保障长期资金投入的同时关注历

史建筑文化内涵和建筑质量，增加街区活力。从保护利用主体

角度，强调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经济性，利用主体提供历史

建筑改造技术手段，并通过历史建筑周边土地捆绑开发达到资

金平衡[2]。

从相关权利人角度，坚持“自上而下”改造和“自下而

上”更新相结合，避免了传统改造模式下开发商对改造地区利

益的最大榨取导致的历史建筑破坏，保障相关权利的利益，使

原住民成为地区改造后利益的获益者。本文从历史建筑保护与

利用涉及的政府、利用主体和相关权利人三类主体的相互关系

入手，在保证最广泛的公共利益前提下，处理好个体利益和局

部利益。在此前提下构建青岛市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对策体

系，既适用于单个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也适用于成片历史建

筑整体更新利用[3]。

（二）建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公众利益保障制度

1.政府设定公益性设施改造责任

明确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项目的改造底线，鼓励历史建筑

改造利用的同时，规定除需落实历史文化街区控规图则规定的

各类设施外，提供一定比例的历史建筑用于公共服务设施，保

证其公共资源价值的实现。对承担各类公益设施的项目，给予

适度的开发增量作为奖励。

2.政府参与溢价分成作为专项资金

政府从城市建设项目中留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历史

建筑保护专项资金，列入青岛市政府财政预算，由专门的保护

管理机构负责经费管理，专门用于历史建筑的修缮和日常管理

等。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省市和社会各界对历史建筑保护的资

金支持，鼓励多渠道保护资金投入，在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

引导建筑的修缮、利用。

（三）建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发展权益获取制度

1.保护与利用项目的捆绑规定

新城建设与老城更新统筹考虑，制定捆绑建设责任，改变

就地平衡现状，老区新城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历史建筑保护与

利用项目与新区建设项目捆绑，用于项目之间收益平衡。由利

用主体提出申请，政府审核是否满足区域平衡的标准，对于符

合标准的更新区域，政府负责指定与之捆绑改造土地达成利益

平衡方案。可以参考西方经验出台开发权转移政策，即政府可

以给予开发主体在其他区域开发的权益，这种特殊的权益可以

包括开发税费减免或优惠，增加容积率等。

2.保护与利用项目用途改变规定

为提高历史建筑的利用效率，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且满足

相关规划和区域产业发展定位要求的前提下，临时调整历史建

筑的使用功能，使建筑使用功能调整符合市场需求。可以在历

史建筑用地性质和产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不在征收因

为功能改变带来的土地收益，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让给相关权利

人，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4]。

（四）建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发展权益分享制度

1.保护与利用项目救济制度

对于经济上无法平衡的保护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项目，

政府可视情况启动相应的救济制度，建议市、区两级政府进一

步加大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包括补贴救济和减免救济

等。设定救济门槛标准，制定实施细则，规定财政补贴占比。

2.历史建筑权利人援助制度

对于因特殊原因，无法按一般征收标准搬离历史建筑的权

益人（包括产权人、承租户），政府可视情况启动房屋援助、

经济援助等相应的援助制度。可以根据历史建筑的类型、地段

和用途等因素制定补偿安置的指导性标准[5]。
三、结语

如今，保护和使用历史建筑的发展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这

种做法已经从保护和补救转向保护，使用和策略设计。保护和

使用青岛的历史建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空间规划水平。

其实质是一项公共政策，该政策保证对历史悠久的城市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这需要对策系统进行全面设计。保护

和使用同一座历史建筑的不同方法提供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将

来，一套措施系统将能够更可靠地确保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使用

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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